
[bookmark: _GoBack] 南海区新市民积分计分标准和证明材料一览表
	必须提交资料
	积分入学
	[bookmark: OLE_LINK46]1、《南海区新市民积分入学申请表》。
2、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3、南海区办理有效期内的《广东省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
4、父（母）子（女）关系佐证材料（子女《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等），原件及复印件。

	
	积分入户
	[bookmark: OLE_LINK47]1、《南海区新市民积分入户申请表》。
2、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若配偶或未成年子女随迁入户的，还需提供随迁人身份证、户口簿及能证明关系的结婚证、子女出生证等证件。
3、南海区办理有效期内的《广东省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
4、在本市连续按月缴纳1年社会保险费且申请期间保持参保状态的社保证明原件（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且年龄在50周岁以下的，不受1年社保限制，申请时上1个自然月起在佛山市缴纳社会保险费且申请期间保持参保状态即可）
5、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且年龄在50周岁以下的，社保未满1年的，需提供学历证书或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上1个自然月在本市的参保证明。
6、入户地址相关材料（申请人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一个类别）：（1）入户自有房产：不动产权证或房产证的原件及复印件。（2）入户地址属配偶或父母、子女房产的：提供产权人的居民身份证、与申请人的亲属关系证明以及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的原件及复印件。（3）入政府公共集体户的，提供申请人及配偶在市内无自有合法产权住宅房屋证明和居住登记回执；入工作单位集体户的，提供申请人及配偶在市内无自有合法产权住宅房屋证明、单位同意入户证明及集体户口簿地址页。（4）亲友搭户：户主同意迁入证明、不动产权证书（房产证）、户主户口簿首页及身份证。（5）其他类型详见佛山市积分入户的户政业务告知单。

	内容
	序号
	积分项目
	
	分值
	最高分
	证明材料
	备注

	基
础  指标
	1
	居住证
	在佛山市累积办理居住证（暂住证）时间
	20分/年
	240分
	1、 南海区办理有效期内的《广东省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
2、居住证历史证明。
	1、居住证（暂住证）未按要求续期的断开时间不计算，其余有效居住证（暂住证）时间可连续计算。
2、积分入户申请的居住年限计算时间截至申请当季度最后一日，积分入学申请的居住年限计算时间截至申请年度的5月31日（含当日）。

	
	2
	房产情况
	本人、配偶或本人直系亲属（父母、子女）在佛山市拥有合法房产（含住宅和非住宅）
	1分/平方米
	144分
	1、不动产权证、房地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及复印件；
2、与产权人有效关系证明（产权人是申请人本人不用提交证明）。
	1、拥有多个房产证明的，按各产权面积相加的总面积计算积分。
2、若不动产产权份额是和配偶或本人直系亲属（父母、子女）之外其他人共有的，按证件记载的份额计算积分；没有约定份额的，按照共有人的人数平均计算房产的面积所得积分。3.购房合同不作为房产评分依据。

	
	3
	社会保险（广东省内）
	在广东省内其他地市参加社会保险（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的
	每险种满1年积1分
	在广东省内其他地市参加社会保险的，最高可积50分；在本市内参加社会保险的，最高可积200分。
	1、在本市参加社会保险的，应当提供本市参保证明；
2、在广东省内其他地市参加社会保险的，应当提供异地参保证明。
3、重复参保期间不重复计算年限。

	不满1年不计分。

	
	
	
	在佛山市参加社会保险（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的
	每险种满1年积4分
	
	
	

	

加


分


指


标

	4

	文化程度
	高中（中技、中职）
	20分
	20分
	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 按最高学历计分，不累加计算。
2、 此项加分仅限于积分入户。

	
	
	
	大专
	30分
	30分
	1、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2、大专以上学历提供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认证资料。
	

	
	
	
	本科以上
	50分
	50分
	
	

	
	5
	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
	中级工（四级）
	20分
	20分
	1、 提供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和经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备案的社会培训评价组织以及本市企业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2、上述证书以“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http：//zscx.osta.org.cn/)”或“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服务平台（https://ggfw.hrss.gd.gov.cn/gdggfw/index)”官方网站核查信息为准。如证书在上述官方网站上无法查询验证的，须向发证部门申请网上补录或出具相关证明。
	按最高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或专业技术资格计分，不累加计分。


	
	
	
	高级工（三级）
	30分
	30分
	
	

	
	
	
	 技师 （二级）
	50分
	50分
	
	

	
	
	
	高级技师（一级）
	80分
	80分
	
	

	
	
	专业技术
资格
	初级
	30分
	30分
	1、提供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并同时提供评审表（或考核认定表）原件和复印件；
2、凡在省外经评审获得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均须按《广东省跨区域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重新评审和确认规定》（粤人社规〔2020〕33号文配套规定）要求申请办理省外来粤专业技术资格重新评审或确认，并提供重新评审或确认后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同时提供评审表原件和复印件。
3、专业技术资格是通过全国统考或全国范围统一组织评审取得的，不需进行重新评审或确认，亦不需要提供评审表（或考核认定表）原件和复印件，以“中国人事考试网”证书查验信息为准，无法通过网站查验的以当地人社部门出具证明为准。
	

	
	
	
	中级
	50分
	50分
	
	

	
	
	
	高级
	80分
	80分
	
	

	
	6
	特定的公共服务岗位
	在本市从事环卫工作、城市公共汽车驾驶员工作的公共服务岗位人员，以及城市轨道交通、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运营企业的客运服务、维修、调度岗位人员
	 10分/年
	80分
	环卫工作岗位：
1、劳动合同或历年缴纳社保清单，原件及复印件；
2、提供现任职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原件；
3、由村委会或居委会自行委托环卫保洁项目或自建环卫保洁队伍的， 由村委会或居委会出具工作证明。
	年限计算时间截至开始申请当日。

	
	
	
	
	
	
	公共汽车客运岗位：
1、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2、现任职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原件。
	

	
	
	
	
	
	
	城市轨道交通岗位：
1、工作证，原件及复印件；
2、现任职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原件；
3、劳动合同或历年缴纳社保清单，原件及复印件。
	

	
	7
	科技创新
	发明专利
	30分/项
	60分
	提供专利证书及复印件或电子专利证书及纸质件
	1、 近3年内获得发明专利授权的，发明人每项积30分。专利由多个发明人共同完成的，每个发明人所得分数按30/人数计算。多项可累计积分，每个发明人最高可积60分。
2、 年限计算时间截至开始申请当日。
3、失效专利不加分，变更后的专利发明人不加分（能提供支持专利发明人变更的生效的行政决定书或司法判决书的除外）。

	
	8
	荣誉奖励
	区级
	在佛山市工作生活期间获得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道德模范（含提名奖）”“身边好人”等先进模范荣誉奖励
	10分/次
	20分
	应当提供荣誉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不同类别、不同级别荣誉奖励可累计积分。

	[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_Hlk447785030]
	
	
	市级
	
	20分/次
	40分
	
	

	
	
	
	省级
	
	30分/次
	60分
	
	

	
	
	
	国家级
	
	40分/次
	80分
	
	

	
	9
	竞赛获奖
	区级职业技能竞赛
	三等奖/10分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不同工种职业技能竞赛获奖可累计积分；同一工种，不同级别职业技能竞赛获奖不累计积分，以分数高的一项为最终得分。
	应当提供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个人近5年在广东省范围内获得。
2、年限计算时间截至开始申请当日。


	
	
	
	
	二等奖/15分
	
	
	

	
	
	
	
	一等奖/25分
	
	
	

	
	
	
	市级职业技能竞赛
	三等奖/20分
	
	
	

	
	
	
	
	二等奖/25分
	
	
	

	
	
	
	
	一等奖/35分
	
	
	

	
	
	
	省级职业技能竞赛
	三等奖/30分
	
	
	

	
	
	
	
	二等奖/40分
	
	
	

	
	
	
	
	一等奖/50分
	
	
	

	
	
	
	国家职业技能竞赛
	三等奖/50分
	
	
	

	
	
	
	
	二等奖/60分
	
	
	

	
	
	
	
	一等奖/80分
	
	
	

	
	10
	社会贡献
	在本市内参加志愿者社会活动每满3小时
	1分
	40分
	应当提供参与公益或志愿等社会服务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1、近5年内在本市从事的社会服务。2、年限计算时间截至开始申请当日。

	
	
	
	在本市内无偿献血每满200毫升或献单采血小板1个治疗量
	5分
	60分
	献血佐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无偿献血行为发生在本市的无偿献血者并在本市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10分
	可累积计分

	1、献血佐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2、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的，以“中华骨髓库（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官网核查信息为准。
	

	
	
	
	[bookmark: OLE_LINK9]在本市成功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
	80分
	
	捐献造血干细胞荣誉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
	

	
	11
	投资纳税
	在本市投资设立个体工商户1年以上的
	5分
	 不累加计算积分
	[bookmark: OLE_LINK1]1、应当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2、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还需提交公司章程原件及复印件，或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原件。
	年限计算时间截至开始申请当日。

	
	
	
	在本市投资设立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1年以上的
	10分
	
	
	

	
	
	
	在本市投资设立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法人1年以上的股东
	20分
	
	
	

	
	
	
	个人在本市累计缴纳个人所得税款
	500元 /1分
	不设上限
	本市税务部门出具的纳税凭证。
	1、 近5年内（税款入库期）。
2、 年限计算时间截至开始申请当日。

	
	
	
	个人在本市累计缴纳除个人所得税外的其他税款
	10000元/1分
	
	1、本市税务部门出具的纳税凭证；
2、工商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原件及复印件。
	1、近5年内（税款入库期）。
2、年限计算时间截至开始申请当日。
3、个人投资设立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的，以该涉税市场主体缴纳的其他税款金额计算；个人投资设立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等其他类型企业的，以个人出资比例乘以该涉税市场主体申报缴纳的其他税款金额计算。

	
	12
	住房公积金缴交
	在本市依时足额缴交住房公积金
	0.5分/月
	60分
	由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根据职工缴交情况计算积分。
	1、年限计算时间截至开始申请当日。2、除因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个人账户外，其他注销的住房公积金账户缴存月数都不纳入积分计算。

	[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_Hlk447729404][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5]减
分指标
	13
	失信情况
	近5年内在国家、广东省、佛山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有行政处罚信息、不良司法信用信息等不良信用记录的个人，或有行政处罚信息、不良司法信用信息、被列入异常信用名录等不良信用记录的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及个体工商户负责人
	每宗减10分
	不设上限
	
	1、此项适用于积分入户。
2、年限计算时间截至开始申请当日。

	一票否决指标
	14
	申请材料
造假
	申请人伪造或提供虚假申请资料，一经发现，取消当年积分申请资格；取得入户、入学资格的，取消其相应资格，所得积分清零，且一年内不得申请积分制服务。







6

